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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各地（州、市）财政局,本厅各处室、厅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扶贫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各项决策部署，尤其是做好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期内的各项资金保障工作。明确财政厅各处室职责任务，强化工作要求，凝聚财政支持脱贫攻坚的工作合力，统筹推进脱贫攻坚财政各项重点工作，经2019年1月17日财政厅党组脱贫攻坚专题会议研究同意，拟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弯海川  自治区十一届政协副主席、自治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副组长、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府党组成员、财政厅厅长
副组长:张小庚  财政厅党组成员、巡视员
方章荣  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财政厅纪检监察组组长、财
政厅党组成员
郑  军  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白宗青  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艾新鲁  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郭  瑛  财政厅总经济师（副厅长级）
朱  洁  财政厅总会计师（副厅长级）
马建国  财政厅巡视员
李  刚  财政厅副巡视员
成  员：赵晓文  办公室主任  
刘伊芬  人事教育处处长
刘  艳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人事教育处副处长
刘  伟  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财政厅纪检监察组正处级
检查员
吴兰香   综合处处长  
蔡湘平  行政事业资产监督管理处调研员（主持法制税政
处工作）
刘海燕  金融处处长（预算处代理处长）
卢  同  国库支付中心主任
许纪华  行政政法处调研员 
朱瑞鸿  教科文处调研员 
赵欣春  经济建设处调研员 
盛文秀  农业处调研员 
王智栋  社会保障处处长
蔡  琦  综改办经济处处长(企业处代理处长) 
百合蒂亚·伊明  涉外处处长 
吕文平  行政事业资产监督管理处处长（政府采购管理
办公室代理主任）
白西荣  金融工作处调研员
田雨鑫  会计处副处长
蓝  海  综改办综合体制处处长 
地里夏提.买买提  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公室主任 
王青春  财政监督检查局局长 
杨  林  信息网络中心主任 
二、下设机构及组成人员
自治区财政厅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主  任：郑  军  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副主任：地里夏提.买买提 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公室主任
赵晓文  办公室主任
刘伊芬  人事教育处处长
刘海燕  金融处处长（预算处代理处长）
刘  艳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人事教育处副处长
刘  伟 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财政厅纪检监察组
正处级检查员
卢  同  国库支付中心主任
盛文秀  农业处调研员 
杨  林  信息网络中心主任
成  员：王新宇  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公室调研员
夏学军  部门预算审核中心调研员
杨  磊  人事教育处副处长
段  卉  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
朱  黎  农业处副处长
赵重光  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
李  玺  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公室主任科员
任守德  办公室主任科员
三、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各项决策部署，聚焦贫困地区如期脱贫。
2.按照自治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工作部署，积极研究、协调推进和积极落实财政厅在脱贫攻坚期内的资金保障工作，坚决完成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确定的涉及财政厅的脱贫攻坚任务。定期听取财政厅各处室汇报贯彻落实脱贫攻坚任务推进情况。
3.及时研究审议财政厅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计划和重大政策举措，研究分析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阶段性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向各处室提出加强扶贫资金监管和绩效管理要求，确保各项资金安全并发挥应有的效益。
4.定期指导各地（州、市）、县（市、区）财政部门认真推进扶贫攻坚工作。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
1.认真及时研究提出财政厅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的管理办法、制度措施、意见建议，报领导小组研究。
2.按照各项脱贫攻坚工作要求，提出厅内部推进工作的职责分工和任务分解的意见建议，报请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或经领导小组组长审批同意后组织实施。
3.及时向厅党组和领导小组报告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财政厅在脱贫攻坚期内工作进展情况和问题。积极向上级领导反馈做好财政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建议。
4.组织协调厅内各处室及地州财政部门，及时总结财政在脱贫攻坚期内的典型经验，定期形成报告。加大对财政支持脱贫攻坚政策的宣传力度。对在落实财政脱贫攻坚工作中表现突出和工作不力的单位、个人，提出表彰奖励和批评整改的意见。
5.牵头履行财政厅脱贫攻坚期内的政策研究、统筹规划、资金衔接、会议筹备等具体工作职责。同时，综合协调联络本厅各处室涉及脱贫攻坚期内的各项资金保障工作。
6.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工作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压实主体责任。领导小组要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用总目标统领财政在脱贫攻坚中的各项工作。要切实提高全厅各处室对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各项决策部署的思想认识，落实财政厅资金保障责任，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2.正确履行职责，形成工作合力。领导小组要强化组织领导，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或委托副组长主持，认真安排部署，统筹协调配合，确保脱贫攻坚工作扎实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细化责任分工，加强政策研究，积极提出工作举措建议，并抓好督促检查。各处室要加强政策学习，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领导小组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加强配合，形成推动脱贫攻坚期工作合力。
3.加强资金监管，确保发挥效益。各处室要重点做好财政扶贫资金的筹措，监管和绩效评价工作，加快资金拨付，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要加强资金的日常管理，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台账、梳理各类资金、完善档案资料，为做好资金保障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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